
对此，日立电梯徐州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前期参

与品牌宣传的是该公司工作人员，公司对于宣传内容

也表示认可，但直到3月2日经销商与业委会签署的合

同公示，厂方才知晓合同条款与宣传承诺不一致。

关于电梯速度与轿厢高度未达承诺的问题，日立

电梯徐州公司最初以“土建条件限制（顶层高度不

足）”为由辩解，称宣传时已明确“需以现场实测为

准”，但该说法遭到业主反驳———业主普遍认为日

立电梯徐州公司应兑现承诺，而非以合同条款变更

为由推诿。

为此，3月20日，日立电梯徐州公司的王经理携带

小区69部电梯勘测数据再次协商，给出新方案：40部

26层及以上电梯按2m/s速度配置；轿厢高度按“一梯

一案”执行（2450mm36部、2400mm8部、2350mm25

部）；架机梁予以更换，核心六大件质保10年，保留主

副导轨，但刷脸系统仍需业主付费购买。

王经理此次携带的勘测数据与该公司3月13日提

出“土建限制”时的勘测数据完全一致。为此业主质

疑：“为何同一数据得出不同结论，是否要开凿电梯

井的主体结构？”王经理解释称：“不破坏墙体，而是

通过定制非标轿厢实现承诺标准。”现场部分业主对

该方案表示认可，要求该公司出具加盖厂方公章的确

认函，作为经销商与业委会后续合同补充条款的依

据，但遭王经理拒绝，他仅同意现场签字确认。“日立

电梯徐州公司反复多次，每次协商好都反悔，没有书

面盖章承诺，我们担心后续还是会变卦。”孙先生对此

表示担忧。

“经销商与业委会签署的合同总价约1000万元，

不可能存在400余万元的降标差价。日立电梯徐州公

司仅负责向经销商提供设备，与业委会无直接合同关

系，责任在经销商。”王经理强调。

对此，三家经销商之一的永顺电梯安装公司工作

人员则表示，认可2025年11月29日的会议沟通内容：

“保留主副导轨，六大件质保10年。标书基本配置不

变，但日立电梯徐州公司的其他承诺所产生的费用与

他们无关。”

据了解，王经理曾多次代表公司出面协调此事，帮

助推进经销商与业委会的合同修订事宜。经销商与业

委会定于3月24日重新签署补充合同并公示。

4月2日上午，记者同人才家园第四届业委会相关

负责人确认新合同公示及签署情况，他表示，3月25日

新合同条款已向业主公示，目前公示时间也已结束，

日立电梯徐州公司承诺的配置均写进了合同里，将于

近期与经销商签署新合同。

电梯还没换，标准先打折？
人才家园业主质疑日立电梯宣传与合同“两面派”、业委会涉嫌违规签约

本报记者 房锐言

“日立电梯厂方承诺26层及以上高层住宅电梯

速度2m/s，但江苏永顺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日立

电梯经销商兼施工单位，以下简称‘永顺电梯安装公

司’）与业委会签署的合同里写的却是1.75m/s，而且

这份合同我们业主时隔两个多月才看到。”近日，徐

州云龙区人才家园（备案名：龙域花园）业主张先生

向汉风帮办热线68886888反映，小区即将更换的69部

日立电梯存在多项“降标”争议：核心六大部件质保

期从承诺的10年缩减至5年、轿厢高度未达宣传标准、

原架机梁不予更换、主副导轨不予更换、人脸识别系

统需业主额外付费等。

对此，日立电梯徐州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69

部电梯整体未降标，合同由电梯安装公司与业委会签

署，相关问题责任在经销商。

徐州人才家园位于云龙区汉风街道明正路11

号，共有27幢住宅楼（含15幢26层以上高层、12幢小

高层），实际入住2300余户，此次需更新的电梯共计

69部。

据了解，2025年9月30日，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

发布 《徐州市云龙区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

目招标公告》，人才家园小区被划分为二、三、四标

段，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

人才家园第四届业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确定

日立电梯经销商永顺电梯安装公司在内的三家经

销商分别中标三个标段后，因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

要求尽快签约，业委会于2025年12月28日以“特事

特办”为由，与三、四标段中标单位（经销商）签署

合同，未征求多数业主意见。“原计划等三家中标

单位 （经销商） 全部与业委会签完合同再统一公

示，因二标段中标单位迟迟未签约，所以才推迟到

2026年3月2日，通过小区公示栏及‘龙域花园’微

信公众号公布《人才家园电梯更新项目合同》。”

该负责人解释。

“合同一公示，我们就发现和日立电梯徐州公司

（品牌厂方）宣传的不一样！”业主孙先生表示，他们

在宣传阶段承诺：26层及以上高层电梯速度2m/s、部

分电梯的轿厢高度提升至2450mm、核心六大件质保

10年，且免费提供人脸识别系统等服务，但在中标的

安装公司（经销商）与业委会签署的合同中，这些条

款均被变更———26层及以上高层电梯速度降至

1.75m/s、轿厢高度2300mm、核心六大件质保期缩短

至5年，架机梁不予更换，人脸识别系统需业主按每

部6000元额外付费。

据了解，招标阶段，三家经销商及日立电梯徐州

公司工作人员曾在小区中心广场巡展 《电梯价格品

牌对比表》，并作出招标文件外的增值服务承诺（含

提速、人脸识别系统、运行数据查询等），多数业主基

于这些承诺选择了日立电梯，部分业主也留存了相关

视频、录音证据。

关于降标造成的差价，业主们给出了不同估算：

孙先生认为，仅40部26层及以上电梯的速度差价、架

机梁更换差价、轿厢高度差价、人脸识别系统费用就

近160万元，叠加主副导轨更换及质保期缩短的成

本，总差价至少200万元；另有部分业主测算，全部降

标项目的差价高达416.2万元。

对此，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界

定电梯更新项目的履约责任，首要依据是云龙区房产

服务中心发布的招投标文件，以及经销商与业委会签

署的书面合同。同时，若业主能提供有效证据（如视

频、录音）证明日立电梯徐州公司工作人员和经销商

在巡展时或口头作出的“提速、10年质保、免费人脸

识别”等承诺具体明确，且该承诺足以影响业主选择

日立电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相关规

定，该宣传承诺应视为合同组成部分，品牌方需依法

履行，不得通过经销商与业委会签署的合同单方面变

更或增加业主负担。

江苏汉彭律师事务所杨红梅律师认为，业委会签

约程序涉嫌违法违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电梯更新改造属于业主共同决

定的重大事项，需经专有部分面积占比及业主人数占

比双过半同意。业委会以“特事特办”为由，未征求多

数业主意见即与中标单位（经销商）签署合同，且延

迟两月公示合同文本，严重侵害业主知情权、决策权。

宣传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日立电梯工作人员和

经销商在巡展时作出的具体承诺，已构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要约”，即便未明确写入经销

商与业委会签署的书面合同，仍对品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品牌方和经销商均不得擅自变更承诺内容。

律师建议，业主可要求日立电梯徐州公司就承

诺内容出具加盖厂方公章的正式文件，作为经销商

与业委会补充合同的附件，固化履约标准；若日立

电梯徐州公司拒不履行，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其

涉嫌虚假宣传，或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其与经销商共

同履行承诺、赔偿差价损失；同时可通过业主大会

重新审议经销商与业委会签署的原合同及补充合

同的效力，督促业委会依法履职。

业主：签约前不知情，合同公示延迟

业主：承诺与合同脱节，差价数百万元

品牌方：认可宣传内容，责任在经销商

监管部门：以招投标文件和合同为依据

律师：签约程序涉嫌违规，业主可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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